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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專業類科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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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本會自107年起迄今針對多次流標工程案件召開
逾一百五十場次專案檢討會議，另自108年起配
合行政院成立「中央地方建設協調會報」，負責
協調宜蘭縣、新北市及屏東縣政府相關案件，有
感於類似問題一再重複發生，透過實際發生問題
之案例提供經驗分享，更能從中記取教訓，並學
習解決問題之法，有效解決疑難。

本會近期逐步收集整理相關案例，建置「發生問
題案例」及「解決問題案例」資料庫，提供各界
參考，引以為鑑，期透過分享及經驗傳承，提升
公共工程品質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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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例資料庫運作機制

4

上傳
本會全球
資訊網

本會定期收集
發生問題及解
決問題案例，
整理撰寫為精
簡易讀的案例
資料。

召開會議，就
蒐集之案例逐
案討論，研析
釐清個案癥結
並斟酌文字。

依會議研商
結果修正並
簽報，確保
案例資料內
容妥適性。

蒐集案例

會議報告

修正簽核

案例蒐集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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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資料庫使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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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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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資料庫使用介紹

資料庫分類及收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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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資料庫使用介紹

7

鼓勵民眾留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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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明德村九層坑道路災修工程設計未盡周妥 【大地/規劃設計&施工】

釐清致災原因提出有效對策：本會赴現場勘查後，
將目前維持通行功能之便道補強成為永久性道路，
另配合進行崩塌地邊坡整治及整體集水區排水重新
檢討，已順利決標。

災修工程設計完成後，多次流標無法順利發包。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設計未考慮施工可行性：技師偏向以自己專長思維
進行設計，提出的鋼橋方案，未合理考量現地施工
機具及材料構件運輸動線等，致不具施工可行性。

發生問題原因

災害情形

赴現場掌握問題提供協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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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明德村九層坑道路災修工程設計未盡周妥 【大地/規劃設計&施工】

9

(1)損壞懸空段：長度約50M

(2)引道道路損壞段：道路前後約10M+10M

(3)邊坡崩塌處：單側山壁約40M x 30M=1200M2

現行替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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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明德村九層坑道路災修工程設計未盡周妥 【大地/規劃設計&施工】

10

重修替代道路

整體集水區
排水重新檢討

崩塌地邊坡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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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國道增設高架段交流道於灌漿過程倒塌 【橋梁/施工】

扣夾深度不足

國道6 號北山交流道新建工程99年9月30日進行西行線跨河
段腹版及頂版混凝土澆置作業。

澆置第6 車混凝土時，高55 公尺支撐系統倒塌，前已完成
80 公尺單元亦隨之掉落，造成7死3傷工安事件。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支撐系統高度大並採多層複合組搭，未見增加側向剛度及
側向穩定措施，無法承受混凝土澆置時衝擊模板及幫浦車
壓送管置於澆量單元所造成之側向力。

支撐架基礎於60度斜坡挖設，惟未檢核邊坡穩定性。
支撐構材固定接合，有施工不良情形(扣夾深度不足)。

發生問題原因

現場清除後重新施作，較原預定竣工延遲983天完工。
得標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務所主任、支撐架分包廠商負責
人與現場工務經理、勞安主管及現場工程師、負責支撐系統施作者，因業務過失致死，高等法院
分處有期徒刑1-4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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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國道增設高架段交流道於灌漿過程倒塌

12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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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判決設計公司確有設計過失。然此乃本型式設計吊橋首例破壞，依鑑定建議判決施工、
監造及巡檢單位無明顯疏失。

鋼索吊橋（鍍鋅+披覆PVC）設計，應因地制宜。其他已完工相同設計案例，應加強維護管理期間
檢測。

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人行景觀吊橋無預警崩塌 【橋梁/規劃設計、維護管理】

 96年間於地處鄰海地區新建人行吊橋，為延緩鏽蝕、延長使
用年限，採鋼索鍍鋅並披覆PVC。完工6年1個月，無震、無
風、無雨情況下，鋼索斷裂造成4人跌落之傷害事件。

案例概況

鋼索外PVC披覆層於裁切後再與高拉力螺桿之套管壓接，套管
與PVC披覆層交接處產生縫隙，海風夾帶鹽分入侵而貯留，加
速鋼索鏽蝕。

又過分信任鋼索鍍鋅+披覆PVC能延緩鏽蝕，以致維護管理合
約項目僅採目視巡檢。

因全數鋼索皆有鏽蝕現象，而於一根鋼索斷裂後即因應力再分
配而造成連鎖效應，致全部斷裂，使吊橋崩塌。

處理情形

發生問題原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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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14

估驗不實衍生刑責 【道路運輸/規劃設計、施工】

某機關辦理○○○橋新建工程，未依照契約特別規定辦理
估驗計價致有數量超估，致估驗違法。

誤以為只要最終結算金額正確，估驗之誤估或超估並無所
謂。

案例概況

契約規定：成品及材料估驗計價須符合「經檢驗合格」之
要件。

實際辦理：對未取得混凝土28天抗壓強度試驗報告部分即
以成品計價、及估驗數量超計之情形。

結果:兩次估驗款339 萬餘元中超估約90 萬元。

處理情形

發生問題原因

機關人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犯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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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桃園國際機場WC滑行道遷建及雙線化工程發生開挖面坍塌事故

【道路運輸/施工】

針對安衛計畫、施工查驗作業進行改善；機關增
加安衛稽核及督導頻率。

107年8月21日施作既有自來水及消防管線改接
作業，開挖面土壤鬆動坍塌致發生傷亡事故。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明挖未施作緩坡，且未設置擋土設施。
現場未按圖施工且未依程序送請審核。

發生問題原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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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鐵路北迴線山側邊坡安全防護設施工程發生太魯閣號行車事故
【大地/規劃設計、施工】

針對邊坡預警、防護及防止異物入侵防護進行改
善。
關鍵於「人」執行面，已建立補位機制。

邊坡安全防護設施工程因規劃設計及工程管理不
周，致110年4月2日發生太魯閣號重大傷亡事故。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規劃設計階段」缺乏風險意識，未辨識臨軌行
車風險設計防護措施。
「施工階段」未落實管理及監督。

發生問題原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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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17

河岸線各橋梁護欄及附屬設施設計疏失與監造不實 【橋梁/規劃設計】

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8款、第12款規定，將設計監造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1年(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之條文 )，於刊登期間內，該廠商不得參加政府採購之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工程不銹鋼欄杆之金屬烤漆規範，設計監造廠商所提3家廠牌，僅1家符合契約規範。
設計監造廠商未依約落實於現場執行監造業務，經機關要求撤換該監造人員亦未依約
辦理。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材料設計不確實、設計數量及工項漏列，有設計疏失。
監造人員未落實現場執行監造業務，影響施工品質，有監造不實。

發生問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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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18

林班崩塌地處理工程擅自減省工料 【大地/施工】

機關分別依採購第101條第1項第3款及第8款規定將施工廠商及監造廠商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3年及1年(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之條文 )，該等廠商於刊登期間內，均不得參
加政府採購之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機關於進行結構物混凝土穿透檢驗時，發現有主、副壩及固床工等處不符合規定，內
含塊岩、泥土碎石、泥砂等非混凝土材料，不合格比例約為54%。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壩體、固床工均屬主要結構，施工廠商未依契約及圖說規定施作，擅自減省工料情節
重大。
監造廠商未依約常駐工地，監督施工廠商澆置混凝土。

發生問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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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19

擴建房舍工程未落實職業安全措施 【建築/施工】

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8款規定將施工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1年(108年5月
22日修正前之條文 )，於刊登期間內，該廠商不得參加政府採購之投標或作為決標對
象或分包廠商。

施工廠商所僱之挖土機駕駛整地時，不慎造成共同整地人員遭夾擊於挖土機與卡車間
受傷死亡。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施工廠商未依約及勞安法令規定，採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整地時未標示警戒區域，
亦未派員於作業場所指揮管制，對工地管理不善，違反契約及勞安法令規定，致發生
重大職災。

發生問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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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20

【建築/規劃設計】屋頂防水材料規格限制競爭

機關檢討後，PVC防水毯耐候測試改依國家
標準辦理。

機關辦理屋頂防水工程，「PVC防水毯」要求提供經耐候測試至少9,000小時之檢驗
報告，遭廠商質疑有規格限制競爭情形。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PVC防水毯耐候測試已有國家標準可供擬定
技術規格(採氙弧燈進行暴露處理325小時)。
本工程PVC防水毯耐候測試訂定較嚴之規格
者，未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
事項」第6點第1項規定審查後再行辦理。

發生問題原因 六、機關擬訂定之技術規格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
其未能符合機關採購需求，須於招標文件載明
其他標準 (例如 JIS、ACI、ASTM等)或訂定
較嚴之規格者，應擇下列方式之一審查後再行
辦理：
(一)自行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
(二)開會審查：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召

開審查會議，並得邀請專家學者、規劃設
計者，與會協助。

(三)委託審查：委託專業廠商、機構、團體或
人士審查，並得召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
與會。

前項技術規格，其有審查前例者，得免重複為
之。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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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21

滯洪池圍堤遭風災損毀 【水利/規劃設計】

機關以鋼筋網加鋪混凝土方式重新整建圍堤坡面。

機關辦理滯洪池圍堤改善工程，以緩坡配合蜂巢格網及植生保護坡面，施工期間遭風
災損毀。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設計單位未依技服契約進行土壤及水文調查分析，逕以現場開挖土壤(砂土)作為滯洪
池圍堤回填土方，因砂土遇雨易流失，蜂巢格網及植生無法發揮保護圍堤坡面之功能。

發生問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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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發生問題案例分享

22

太陽能熱水系統工程訂定規格限制競爭 【建築/規劃設計】

機關未確認「集熱器」規格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第3點
規定，應以有無逾機關所必須者認定之，而不以符合該規格之廠商家數多寡作為判
斷依據。
機關未針對訂定特定型號產品規格事先審查，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
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應就特殊技術規格採自行審查、開會審查或委託審查之方式
擇一審查後再行辦理。

機關辦理宿舍太陽能熱水系統工程，其中「集熱器」材料涉及抄襲某廠牌之特定型號
產品規格，卻未分析有無逾其所必須。

案例概況

處理情形

設計圖說「集熱器規格圖」抄襲某廠牌之特定型號產品規格，且機關誤認國內有6家
供應商可供應相關產品即符合採購法之規定。

發生問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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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北區自產砂石料源不足，需由進口砂石、東
砂北運、礦區碎石等多元調節。
109年初因COVID-19疫情影響，大陸地區砂石
場停工，造成進口砂石短期缺口及預拌混凝土價
格波動。

伍、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COVID-19疫情影響進口砂石短期缺口之協處 【綜合行政】

工程會經協調經濟部及交通部採取區內自產增量、東砂北運、中砂北運等因應措施，
已補足進口砂石之缺口。 23

109 年初因 COVID-19疫情影響北區進口砂石短
期缺口及預拌混凝土價格波動，對經濟及相關產
業產生衝擊。

案由

具體作法

具體案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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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24

協調大漢溪治理兼顧河防安全、溼地保育及交通需求 【公共建設】

本案涉及左岸堤防被沖刷侵蝕、右岸需疏濬增加
通洪斷面、國家溼地保育、交通動線、垃圾處理
等問題需一併處理。

經本會多次協商後，由水利署先進行涉及河防安
全之堤防基礎保護工程，續由中央全額補助新北
市政府「大漢溪堤外水岸廊道串連周邊環境改善」
經費，達成河防安全、溼地保育、交通需求三贏
的協調成果。

108年2月新北市政府於「中央地方建設協調會報」
提出「新鶯堤外交通動線改善及高灘地綠美化工
程」，請中央協助解決經費問題。

案由

具體作法

具體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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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大湖口溪諸羅樹蛙生態保育推動 【國土永續】

減輕─採近自然工法：左岸範圍有較多諸羅樹蛙棲息地，減少堤防興建，改以河道整
理、疏濬等低衝擊開發，棲地外側以高鍍鋅箱型土石籠設置。
補償─打造生態走廊：右岸下游堤頂水防道路側，考量諸羅樹蛙生活習性，種植大量
烏殼綠竹，營造諸羅樹蛙棲息地。

雲林縣古坑鄉麻園村位處大湖口溪上游，因通水斷面不足，
逢雨兩岸易漫淹，計畫原規劃新建左右岸各500公尺之堤
防，因該區域發現關注物種諸羅樹蛙，爰修改工程內容增
加復育計畫。

案由

具體作法

具體案情

圖1施工前狀況

圖2 施工中復育烏殼綠竹苗情況

為利水患防治及保護稀有保育
類野生動物，同時兼顧河川治
理及生態復育兩課題，經委託
民間社團調查諸羅樹棲息地分佈區域，並透過現地勘查及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檢討設計方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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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26

解決因疫情因素致評選委員無法出席會議 【政府採購】

因疫情因素，致使部分評選委員無法親自出席會議，會議出席人數未達法定比例(委
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中之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
人數之三分之一)，無法召開。

本會通函各機關：為避免因疫情因素致委員及廠商無法親自出席會議，評選委員得以
「視訊」方式與會(含主持、出席、參與會議)，投標廠商得以「視訊」方式辦理簡報
及詢答。另評選委員得以傳真或電子數位檔(照相或掃描)方式，將評選總表及會議紀
錄，簽名後回傳予機關；或以簽名頁方式確認評選總表及會議紀錄內容。

因COVID-19疫情，評選委員需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或機關啟動異地辦公等因素，致
使無法親自出席評選會議。

案由

具體作法

具體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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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投標須知第77點載明「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部
分」，爰招標公告亦屬招標文件之一部分。
工程採購契約第1條第（三）款第7目已載明：「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
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處理：7、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
處，屬機關文件者，以對廠商有利者為準；屬廠商文件者，以對機關有利者為準」。
招標文件屬機關文件，其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以對廠商有利者為準。

伍、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27

招標公告與工程採購契約載明之履約期限不一致之處理 【政府採購】

招標公告履約期限為107年8月31日，但招標文件之工程採購契約第7條第（一）款第
1目勾選填寫「應於機關通知日起3日內開工，並於開工之日起75日內竣工」，二者
內容不一致。

個案工程招標公告所載限期完工之期限，與工程採購契約所載之履約期限不一致，究
應以何者為準並據以核計逾期違約金。

案由

具體作法

具體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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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解決問題案例分享

28

展延工期逾契約申請期限，不得認有失權效果 【公共建設】

28

個案契約約定，廠商應於展延工期事故發生或消滅後7日內通知機關，於45日檢具事
證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
機關主張廠商遲至竣工時始提出申請，不符契約約定時效，而不同意展延工期之申請。

法院實務見解為廠商逾期提出，不影響事故發生之事實，尚不得據認生失權之效果。
個案契約係採用工程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其第7條第(三)款所定期日，目的係
為利於即時掌握時效，蒐集證據，以明辨展延責任歸屬，故預為載明申請期間，尚非
作為是否失權之用。

廠商申請展延工期逾契約通知機關之申請期限，機關以廠商未依契約所載期限內辦理
為由，不予受理。

案由

具體作法

具體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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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已收錄逾300件案例：
發生問題案例 224件
解決問題案例 95件

瀏覽人次逐月穩定遞增：
發生問題案例 20,601人次
解決問題案例 15,13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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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留言內容(摘要) 本會回復內容(摘要)

解決問題案例-
因疫情因素致
廠商未能依契
約履行之處理
方式

請問資訊服務採
購算不算技術服
務採購？

一.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辦
法所稱技術服務，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或其他服
務。」

二. 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3條規定：「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所稱資訊服務，指提供與電腦軟體或硬體有關
之服務；包括整體規劃、系統整合……等服務。」

三. 依上開規定，資訊服務與技術服務有不同定義及範圍，資訊服務
非屬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所指之技術服務。

發生問題案例-
后豐大橋斷橋
事件

94~97年的保護
工程是不是算是
沒有發揮功用？
跌水現象是什麼
意思？

一. 有關您所詢問之問題一，依監察院098交正0003之糾正案文(第14
頁)載明「 94~97 年間針對后豐大橋....進行 4 次臨時橋基保護工
程....惟該等蛇籠鼎型塊工程本僅具臨時局部保護功能，縱使在較
大之豪雨中也會遭沖走....」指出當時所採用的臨時保護工程對河
床保護之功能有限，詳細全文可至監察院網站
(https://www.cy.gov.tw/CyBsBox.aspx?CSN=2&n=134)查閱。

二. 另所詢「跌水現象」，此處係指河川上下游河床高程有相當差距，
水流自高度跌下，類似瀑布宣洩而下，而對下游河床造成沖刷之
情形。

3030

留言互動，打造共學平台：

互動範例：

17%

65%

18% 心得評論
詢問案例細節
類案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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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全國公共工程順利推動，有效解決疑難，本
會逐步收集整理前述案例，建立資料庫，作為後
續借鏡。

透過實際發生問題之案例提供經驗分享，更能從
中記取教訓，並學習解決問題之法，有效解決疑
難，歡迎參考運用。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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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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